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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前金區後金段 44 地號等 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
【公開評選文件】疑義澄清及補充說明 

一、 辦理依據：本案依申請須知第 5.8.1 條規定，於民國 114 年 9 月 8 日申請人釋疑截止，主辦機關並按申請須知

第 5.8.2 條規定，就申請人提出之釋疑事項以書面統一回覆；若涉及變更或補充本須知內容者將另行公告。本

案受理申請文件期間仍依申請須知第 5.8.2 條規定，至民國 114 年 10 月 8 日下午 5 時止。 

二、 主辦機關回覆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114 年 10 月 7 日 

項次 
文件 

頁次 
公告內容（條號及條文）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辦機關回應與說明 

一、申請須知 

1  一-12 申請須知3.3.11 

實施者應設置里民活動中心一處，其室內面積

至少60坪，其規劃設計及需求依該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及進駐機關之要求為準，該空間不含室

內裝修及家具，且應依「建築技術規則」規定

依其使用樓地板面積設置停車空間，並納入都

市更新事業 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中。 

一、本案規定設置里民活動中心，除室

內面積之規定外，是否有其他空間

要求或規定? 

有關里民活動中心設置要求請依申請須

知3.3.11規定，除室內面積至少60坪規

定外，其規劃設計及空間需求依後續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進駐機關要求為主，

並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。 

2  一-18 申請須知5.4.1.2 

曾完成之住宅或商業使用建築開發實績，累

計實際工程承攬契約金額不低於新臺幣50億

元整，惟如申請人為合作聯盟者，至少單一

成員之實績符合不低於新臺幣25億元整之規

定，始可與其他成員之實績累計。另建築開

發實績得以協力廠商實績計入，惟至少單一

協力廠商之實績符合不低於新臺幣25億元 整

之規定，始可與申請人或其他協力廠商之實

績累計。 

一、 請問協力廠商之定義，建築師是否

包含於協力廠商內，是否亦需檢附

協力廠商合作意願書? 

一、 本案申請須知 2.1.17 明訂協力廠

商：指非申請人，但於申請階段協

助申請人提出參與公開評選所需之

技術能力，並提出協力廠商合作承

諾書表達倘申請人評定為最優申請

人後，願成為實際協助實施者執行

本案之廠商、建築師或營造廠，且

每一協力廠商僅得作為一申請人之

協力廠商。 

二、 承上，建築師得為本案之協力廠

商，若為本案之協力廠商則需檢附

本案申請須知附件 3-8 協力廠商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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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
文件 

頁次 
公告內容（條號及條文）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辦機關回應與說明 

申請須知5.4.4  

符合前述第 5.4.1 條所載資格者如為協力廠

商，並應檢附協力廠商合作意願書並經中華

民國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公證或認證。

申請人之協力廠商於委託實施 
契約期間不得變更，如於委託實施契約期間

欲更換該協力廠商時，更換後之協力 

廠商開發能力資格應不低於原協力廠商，並

經主辦機關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。 

作意願書，惟有關協力廠商之開發

實績認定，仍應依本案申請須知5.4

開發能力資格辦理。 

3  其他 公益設施獎勵係數為何？ 一、 本案規定設置里民活動中心，依規

定可申請容積獎勵，其公益設施免

計獎勵係數各為何？ 

依據「高雄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

法」第 6 條第 6 點規定，本案里民活動

中心係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

社會福利設施或公益設施：獎勵係數一

點二，惟獎勵額度不得逾基準容積百分

之三十，實際獎勵仍以高雄市都市更新

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結果為準。 

4  其他 確認是否有列管珍貴樹木及保留與否？ 一、 是否有列管珍貴樹木？ 

二、 樹木原地保留、移植或是移除？ 

三、 珍貴樹木需如何認定及程序為何？  

高雄市於101年重新制定「高雄市特定紀

念樹木保護自治條例」，已將「珍貴老

樹」更名為「特定紀念樹木」，經查本

案基地未有依「高雄市特定紀念樹木保

護自治條例」登記之特地紀念樹木及受

保護樹木，惟應以實際開發當下之情形

辦理。 

 


